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申請流程檢核表 
112.8製 

辦理時間 應辦事項 應附資料與注意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起聘至少

2周前 

 

 

新進人員到

職前完成一

般體格(健

康)檢查 

※新進人員健康檢查注意事項： 

□ 新進人員「報到前」需自行至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勞 

    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進行一般體格(健康)檢查，並於報 

    到時繳交體檢報告正本(請自行留存影本)於本校安環中心，如 

    有疑問，請洽本校安環中心。 

※勞工健檢相關資訊請參閱網站： 

   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→勞工健檢→新進人員 

 

 

 

 

 

 

至人事室網

頁線上填寫

人員申請

書，並列印

申請書及契

約書 

※系統申請注意事項： 

填寫路徑：人事室→專兼任助理管理系統→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 

          (含專任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)申請 

□ 初聘日期務必填寫 

□ 職稱與職等由系統帶出，請勿自行修改 

□  職前曾擔任過本校計畫專任人員者，系統會自動帶出計畫人員員 

    工編號(請保留此欄位資料，勿自行刪除) 

□ 請務必確認計畫名稱、計畫編號及計畫執行期間與檢附之計畫資 

    料相同，(人員)約用期間須在計畫執行期間內  

□  最高學歷請填已畢業之學歷 

□  電子郵件務必填具常用信箱(系統寄送員工編號用) 

□ 連絡電話(O)請填校內分機(駐外人員免填) 

□ 特殊身分的其他為必填。支援全校性行政事務者，請填上「支援全 

    校性行政事務」；非支援全校性行政事務者，請填上「非支援全校 

    性行政事務」，上述身分性質應擇一於本欄位填列。如有其他特殊 

    身分需填列，請以「/」區隔。(例: 非支援全校性行政事務/研發 

    替代役 第三階段、支援全校性行政事務/阿美族) 

□ 線上簽到 IP 請填校內電腦 IP，新進人員如不確定請先填 0， 

    確定後再洽人事室差勤承辦人(陳貞儒小姐/分機:1607)更新 

□ 系統資料送出後，申請端無法再行修正，如需撤銷申請重新填寫， 

    請洽人事室承辦人(李昕小姐/分機:1623) 

□ 於系統線上列印申請書與契約書，如未跳出列印畫面，請洽計 

    網中心承辦人(黃家秀小姐/分機:3238) 

 

 

 

 

備妥右列應

附資料，並

確認資料、

核章無誤 

□ (1)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申請書 

□  (2)2吋彩色大頭照 1張(請黏貼於申請書上) 

       (無法提供照片者，請彩色列印大頭照黏貼於申請書上) 

□ (3)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勞動契約書 1式 3 份 

       (申請書、契約書為正式文件，請勿使用回收紙列印) 

□ (4)專題計畫書、合約書影本、經費核定表或核定清單(須含計畫 

       主持人、計畫名稱、委託機構、執行期限、人事費分配表) 

□ (5)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(外籍人士請提供護照影本) 

https://per.ntut.edu.tw/p/426-1025-32.php?Lang=zh-tw


□ (6)最高學歷證件影本(畢業)：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依「大學辦

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

構或公證人簽證 

□ (7)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
□ (8)特殊身分證明影本(如退休再任人員、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身分) 

□ (9)健保保費減免證明影本(如本人或眷屬有政府補助自付健保費) 

※(10)~(14)僅新進人員需檢附，續僱者免: 

□ (10)前一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(應屆畢業生、職前無在台工作經者 

        請於申請書上加註無須檢附之事由後親簽) 

□ (11)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擬任計畫專任人員約定事項 

□  (12)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□ (13)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 

□  (14)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新進專任人員眷屬參加全民  

        健康保險申請表(無眷屬隨同加保免填 

※(11)~(14) 請至人事室「表單下載」下載 

 

循行政程序

簽奉核准 

□  確認檢附資料(1)、(3)、(12)~(14)，新進人員、計畫主持人或用 

    人單位主管均核章完畢。 

□ 依申請書核章順序，依序會辦各行政單位後，經校長核准用人 

    (申請書未簽奉核准前，請勿通知新進人員到職上班) 

 

完成契約書

用印程序 

□ 申請書奉核完竣後，將整份文件送請行政大樓 7樓總務處文書組 

    於契約書用印(免填具文書組用印申請書) 

□ 契約書 1式 3份用印後， 1份送人事室存參，另 2份由新進人 

    員、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主管各收執 1份 

□ 複印申請書影本 1份自行留存(每月請領人事費用) 

 

 

 

 

 

 

起聘日前 

 

 

備妥右列應

附資料，至

人事室辦理

相關事宜 

□ 務必將申請書、契約書 1份及相關附件資料送至人事室 

※注意： 

依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及就業保險法規定，本校

應自勞工到職之當日申報相關保險加保，其加保生效日自申報當日起

算，不得往前追溯；人事室將依申請書於起聘日辦理新進人員相關保險

加保及提繳退休金事宜，如未能於起聘日前至人事室繳交上述資料，計

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應以新進人員勞保加保日為起聘日，並重新辦理契

約書簽訂事宜。 

 

外籍人士繳

交工作許可

函 

□ 外籍人士務必將工作許可函影本送至人事室 

※注意： 

外國人受聘僱在臺工作，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獲准後，始得在臺灣地區

工作，如未能於原擬起聘日前至人事室繳交上述資料，計畫主持人或用

人單位應以新進人員勞保加保日為起聘日辦理契約書簽訂事宜。 

 

新進人員

到職後一

周內 

 

 

取得員工編

號 

□ 請逕自至申請書上所列之電子郵件帳號收受員工編號信件通知，到

職後如未取得通知，請洽人事室承辦人(李昕小姐/分機:1623) 

□ 取得員工編號後，請逕自至本校入口網站進行登入(請參見畫面右下

方之登入說明)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 

僱用申請應繳表件一覽表 
112.8製 

編號 文件名稱 
新進 

人員 

續僱 

人員 
備註 

1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申請書 

V V 
 

2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勞動契約書 

V V 1式 3份 

3 

專題計畫書、合約書影本、經費核定表或核定清單

(須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名稱、委託機構、執行期

限、人事費分配表) 

※依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管理要點第 6點規

定：計畫專任人員之工作報酬應依本校「專題研究計

畫專任人員工作報酬參考表」於各 該計畫經費編列

之額度內覈實支給。但經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綜合

考量專任人員之計畫案工作內容、專業技能、預期績

效表現及學經歷年資等內涵，另訂工作報酬且業經各

計畫補助（委辦）機關明確核定金額，並同意於計畫

內支用相關人事費用者不在此限。 

V V 

 

4 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(外籍人士請提供護照影本) V V  

5 

最高學歷證件影本(畢業) 

※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依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

辦法」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

或公證人簽證 

V V 

持國外學歷者，請

於僱用申請前完成

學歷認證 

6 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V V  

7 
特殊身分證明影本 

(如退休再任人員、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身分) 

 

符合資格 

才需檢附 

 

 

8 
健保保費減免證明影本 

(如本人或眷屬有政府補助自付健保費) 

 

9 

前一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(應屆畢業生、職前無在台

工作經者請於申請書上加註無須檢附之事由後親簽) V X 

 

1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擬任計畫專任人員約定事項 V X 下載路徑： 

人事室→表單下載

→19專題研究計畫

聘用人員及兼任助

理→01 博士後研究

人員及專任助理 

11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V X 

12 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 V X 

13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新進專任人員眷屬參

加全民健康保險申請表(無眷屬隨同加保免填) 
有眷屬

加保 V 
X 

14 工作許可函影本 
僅外籍人士 

需檢附 

新進及續僱，均須

於起聘日前繳交。 



以下到職後，應依規定辦理 
112.8製 

項目 應附資料與注意事項 備註 

 

 

印領清冊

(月支酬勞) 

□ 請至主計系統→網路請購系統 逐月造冊，並檢附已核定之

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專任人員申請書影本，循行政流程完成

人事費請款。 

□ 破月(不滿 1個月)薪資及勞健保費用計算方式，可參閱

「本校計畫專任人員、勞雇型兼任助理相關行政作業及人

事費申請說明」 

人事費申請說明、

離職會辦單請至人

事室「表單下載」

下載 

 

 

 

離職 

□ 計畫專任人員中途離職或契約屆滿，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

位應確實督促計畫專任人員於離職日前一週辦妥離職手續

(填寫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離職會辦

單」，並依據離職單上所列單位逐一完成離職程序及核

章)，並至人事室辦理退保及勞退金停繳事宜。 

□ 計畫專任人員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相關程序致本校受有損

害，由計畫專任人員負擔逾 期退保、停繳勞退金之全額費

用（含個人及雇主部分）及相關法律責任。 

以下到職後，得視個人需求提出申請 
112.8製 

項目 應附資料與注意事項 備註 

員工 

識別證 

□ 請依本校「教職員工識別證管理要點」，辦理識別證申請。 

(申請者請至人事室首頁→表單下載→16識別證及職章，填  

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/專任助

理識別證申請書，再送至人事室辦理) 

 

停車位 
□ 請洽總務處事務組(葉明樹先生/分機:1329)，另是否具有

申請之資格，應依本校「校園交通管理辦法」辦理  

 

借書證 
□ 本校核發之員工識別證即借書證，無需再次申請 

□ 如未申請員工識別證者，請至圖書館網站線上申請 

 

電子郵件 

帳號 

□ 請登入校園入口網站進行線上申請，如有疑問請洽計網中

心承辦人(陳家苹小姐/分機:3223) 

 

保健診療 □ 簡易外傷處理及轉介特約診所請洽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 

眷屬健保 

異動 

□ 在職人員如需異動眷屬健保，請至人事室首頁→線上申請

→全民健康保險加、退保申請填寫資料，如有疑問，請洽

人事室承辦人(李芷儀小姐/分機:1621) 

 

校內外兼

職、兼課 

□ 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為全職之職務，原則上不得兼任其

他計畫助理或職務，但兼任本校其他計畫之職務或特殊情

形抑或業務需要者須經簽奉核准。另校內外兼職及兼課應

比照本校教職員相關規定辦理。   

 

 


